玉溪市交通局认真贯彻落实四项制度（6月）
为建设责任型、服务型、效能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树立交通部门良好的社会形象，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贯彻〈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行政机关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的规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我局成立了三项制度领导小组，制定了局实施三项制度的方案、三项制度实施意见。
